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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09 年 2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50 号公布 

根据 2016 年 2 月 6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

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7 年 3 月 1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

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  根据 2020 年 11 月 29 日《国务

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订) 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旅行社的管理，保障旅游者和旅行社的

合法权益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，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，制定本

条例。  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旅行社的设立及

经营活动。  

本条例所称旅行社，是指从事招徕、组织、接待旅游者等活

动，为旅游者提供相关旅游服务，开展国内旅游业务、入境旅游

业务或者出境旅游业务的企业法人。  

第三条 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旅行社的监督管

理工作。 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旅游工作的部门按照职责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旅行社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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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工商、价格、商务、外汇等有关部门，

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，依法对旅行社进行监督管理。  

第四条 旅行社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

诚信的原则，提高服务质量，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。  

第五条 旅行社行业组织应当按照章程为旅行社提供服务，

发挥协调和自律作用，引导旅行社合法、公平竞争和诚信经营。  

第六条 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，应当取

得企业法人资格，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 30 万元。  

第七条 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，应当向

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

的市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六条规

定的相关证明文件。受理申请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

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。予以许可

的，向申请人颁发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；不予许可的，书面通

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  

第八条 旅行社取得经营许可满两年，且未因侵害旅游者合

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罚款以上处罚的，可以申请经营出境旅游业

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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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申请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，应当向国务院旅游行政

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

出申请，受理申请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。予以许可的，向申请

人换发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；不予许可的，书面通知申请人并

说明理由。  

第十条 旅行社设立分社的，应当向分社所在地的工商行政

管理部门办理设立登记，并自设立登记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分

社所在地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  

旅行社分社的设立不受地域限制。分社的经营范围不得超出

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范围。  

第十一条 旅行社设立专门招徕旅游者、提供旅游咨询的服

务网点(以下简称旅行社服务网点)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

理设立登记手续，并向所在地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  

旅行社服务网点应当接受旅行社的统一管理，不得从事招徕、

咨询以外的活动。  

第十二条 旅行社变更名称、经营场所、法定代表人等登记

事项或者终止经营的，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变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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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或者注销登记，并在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

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，换领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

许可证。  

第十三条 旅行社应当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之日起

3 个工作日内，在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银行开设专门

的质量保证金账户，存入质量保证金，或者向作出许可的旅游行

政管理部门提交依法取得的担保额度不低于相应质量保证金数额

的银行担保。  

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，应当存入质量

保证金 20 万元；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，应当增存质量保证

金 120 万元。  

质量保证金的利息属于旅行社所有。  

第十四条 旅行社每设立一个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

业务的分社，应当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增存 5 万元；每设立一个

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分社，应当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增存 30 万元。  

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使用

旅行社的质量保证金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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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旅行社违反旅游合同约定，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，经旅

游行政管理部门查证属实的；  

(二)旅行社因解散、破产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旅游者预交旅游

费用损失的。  

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判决、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旅

行社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，旅行社拒绝或者无力赔偿的，人民法

院可以从旅行社的质量保证金账户上划拨赔偿款。  

第十七条 旅行社自交纳或者补足质量保证金之日起三年内

未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罚款以上处罚的，旅游行

政管理部门应当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的交存数额降低 50%，并向

社会公告。旅行社可凭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出

具的凭证减少其质量保证金。  

第十八条 旅行社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使用质量保证金赔偿

旅游者的损失，或者依法减少质量保证金后，因侵害旅游者合法

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罚款以上处罚的，应当在收到旅游行政管理部

门补交质量保证金的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补足质量保证金。  

第十九条 旅行社不再从事旅游业务的，凭旅游行政管理部

门出具的凭证，向银行取回质量保证金。 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914


